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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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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

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作業規定」
「 物流中心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 
「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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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第 8 條 物流中心之自主管理事項包括下列各項：
一、門禁之管控。
二、貨櫃（物）進儲。
三、點驗貨物進倉。
四、短裝溢裝報告之填報。
五、貨物看樣、取樣及公證。
六、貨物重整及簡單加工。
七、貨物帳之登錄及核銷處理。
八、自備封條之加封核銷。
九、貨物委外檢驗、測試。

十、貨物運往課稅區放行運出。
十一、貨物運往保稅區加封放行運出。
十二、出口貨櫃（物）放行運出。
十三、廢料放行運出。
十四、空貨櫃進出之檢查。
十五、貨物盤點。
十六、違章、異常案件之報告。
十七、物流中心貨物通關及進出、儲存
之電腦作業系統。5



一、法規
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作業規定

十三、物流中心運往保稅區貨物之申報如下：
運往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保稅倉庫或其他物流中心
者，填具進口報單 ( Ｄ７保稅倉相互轉儲或運往保稅廠）。
由物流中心及保稅區業者聯名向海關申報。經通關放行，物流中心憑電腦
放行通知訊息並依海關對進出口貨櫃（物）之控管規定列印「貨櫃（物）
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貨物以自備封條加封後運出。但物流中
心貨物運往其他物流中心、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 農業
科技園區之非按月彙報者，以及運往同一管制區域內其他碼頭貨棧者，除
屬非准許進口之貨物、本辦法第四條第九款需經相關主管機關同意進儲之
物品及經海關公告訂有存儲期限之貨物外，可免加封。
同批貨物含有保稅貨物及課稅區進儲貨物，應同時由雙方聯名填具各該使
用報單向海關申報。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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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
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作業規定

物流中心貨物運往保稅區案件得向轄區海關申請按月彙報，經核准者，
物流中心得分批將出倉貨物明細登錄電腦，列印「貨櫃物）運送單（兼
出進站放行准單）」，應加封貨物以自備封條加封後，憑相關文件及裝
箱單運出。次月十五日前彙總填具報單辦理通關，並以報單放行日期視
為進出口日期。

十四、

物流中心下列貨物應以貨櫃、可加封卡車或可加封貨箱載運之：
（一）國外貨物於進口地海關放行後運至物流中心。
（二）自物流中心運至保稅區。
（三）出口貨物自物流中心運至出口地海關轄區出口貨棧或裝船（機）
處所。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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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
續前頁
　前項（二）、（三）貨物應由物流中心以自備封條（或電子封條）加封後載運之。但物流中心貨物運往其他物流中心、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之非按月彙報者，以及運往同一管制區域內其他碼頭貨棧者，除屬非准許進口之貨物、本辦法第四條第九款需經相關主管機關同意進儲之物品及經海關公告訂有存儲期限之貨物以外，可免加封。
　自備封條之廠牌、規格及樣式應報請轄區海關核可後使用。 但數量零星者得按件分別以經轄區海關核可之紙封或鉛封加封後載運之。
　數量零星貨物經依前項規定辦理者，若需與應以自備封條加封之保稅貨物併車，分別運送至不同廠商，於運送過程中，能確保在加封之狀態下，得以併車方式載運之。
　存儲於露天處所以貨櫃或可加封貨箱封裝之貨物，申報進儲時應檢送每櫃貨物明細表，進儲後除開啟裝卸貨物作業時間外均應以自備封條加封。

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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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
  物流中心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

項    目：八、自備封條之加封核銷…作業要點：一、物流中心使用之自備封條 ( 或電子封條 ) ，其廠牌、規格及樣式，應先報　　經海關核可，始准使用。二、以電腦記錄封條使用情形，其項目包括使用日期、封條號碼、報單號碼或　　出倉核准文號、貨櫃號碼或可加封卡車 ( 貨箱 ) 號碼、使用人姓名、用　　途、備註等。協調單位：轄區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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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十一、貨物運往保稅區加封放行運出…作業要點：一、物流中心與保稅區事業間之交易，有按月彙總申報之需要者，得向轄區海關申請。二、放行運出作業：( 一 )運往或退回保稅工廠、保稅倉庫、其他物流中心、加工區、科園區：專責人員憑「進口貨物放行」訊息及報單副本，核對出倉貨物之貨物帳原進儲報單號碼或進儲編號、項次、貨名、規格型號、料號、數量、單位無訛，監視貨物裝櫃或可加封卡車 ( 貨箱 )，除依規定得免加封者外，並加封自備封條，數量零星者得按件分別以經海關核可之紙封或鉛封加封 ( 得與應以自備封條加封之保稅貨物併車 )後，電腦列印附有條碼之「貨櫃 ( 物 )運送單 ( 兼出進站放行准單 )」 ( 併車貨物應分別列印 ) 簽章放行運出，該運送單兩聯交司機隨車送交目的地海關或專責人員。…

一、法規
  物流中心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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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
  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

條文
附表一：辦理自備封條驗證及測試機關（構）、實驗室或研究室清表暨作業須知 .PDF附表二：一般機械封條性能驗證基準 .PDF附表三：被動式電子封條性能驗證基準 .PDF附表四：主動式電子封條性能驗證基準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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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12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1/12)

 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7 條
物流中心業者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其封條之取得契約訂有限制複製之條款者，得申請使用自備封條。

 物流中心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 - 項目八、自備封條之加封核銷
物流中心使用之自備封條 ( 或電子封條 ) ，其廠牌、規格及樣式，應先報經海關核可，始准使用。

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13



例：泰登封條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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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4 條
申請自備封條依第九條規定應檢附 CNS 17712  高保安封條標準驗證合格報告者，得
以符合國際標準組織相關條款（ ISO／ IEC 17025 ）認證規範之機關（構）、實驗室
或研究室所出具，通過公元二零一零年或其後年度版本之 ISO 17712  高保安封條
（ high security seal ）國際標準驗證合格報告代替通過 CNS 17712  高保安封條標準驗證合格報告。
依前項規定申請書面審查之自備封條如屬子彈型者，應經附表一規定之機關（構）、實驗室或研究室確認其檢送之封條樣品於其鎖桿插入鎖座扣合上鎖後，在不破壞其固有加封功能之前提下，其鎖桿及鎖座於未使用工具時，以相反方向旋轉或扭轉角度不得超過三百六十度以上。封條如遭工具強行旋轉或扭轉，致其鎖桿及鎖座與扣合上鎖時之旋動狀態相異時，其鎖桿或鎖座須能留下可供目視檢測之破壞證據或痕跡。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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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請 檢附資料 ( 依據業 者 使 用 自 備 封 條 許 可 及管理辦法 )
 申請函
 業者使用自備一般機械封條驗證申請書
 保密具結書
 物流中心封條取得契約書
 測試實驗室 ( 機械性能 ) 試驗報告

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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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5/12)

Click：業者使用自備一般機械
封條驗證申請書（關區使用）

Click：業者使用自備封條保
密具結書（關務署或關區使
用） 17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708?cntId=cus1_114379_708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708?cntId=cus1_114379_708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708?cntId=cus1_114378_708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708?cntId=cus1_114378_708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708?cntId=cus1_114378_708


18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回函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6/12)

Click：一般
機械封條性
能驗證基準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708?cntId=cus1_114371_708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708?cntId=cus1_114371_708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708?cntId=cus1_114371_708


 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7 條
經 海 關 許 可 使 用 自 備 封 條 之 業 者 ， 應 於每二年許 可 期 限屆滿前 重新提出 申 請 ， 如原許 可 條 件未變更， 得 填 具 並檢附已加蓋申 請人公司印鑑及 公司負責人印鑑之 業 者 使用 自 備 封 條 校 正 申 請書及 申 請書所 列 文 件 ，逕向 轄 區 海關申請以校正方式辦理。

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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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 申請函
 業者使用自備封條校正申請書
 封條取得契約書
 測試實驗室 ( 機械性能 ) 試驗報告
 封條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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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9/12)

Click：業者使用自備封條
校正申請書（關區使用）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708?cntId=cus1_114383_708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708?cntId=cus1_114383_708


22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回函

副本：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臺中關、高雄關本關快遞機放組 ( 含封條 ) 、竹圍分 關 ( 含 封 條 ) 、松山分 關
( 含封條 )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10/12)



 物 流 中 心 業 者 實 施 自 主 管 理 作 業 手 冊 - 項目八 、 自 備 封條之加封核銷
以 電 腦記錄 封 條 使 用情形， 其 項目包 括 使 用 日 期 、 封 條號碼、報單號碼或 出倉核准文號、貨櫃號碼或 可加封卡車 ( 貨箱 ) 號碼、使用人姓名、用途、備註等。

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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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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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備機械封條申請、校正與管理   
(12/12)



三、紙封條、鉛封申請與管理

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25



二、紙封條、鉛封申請與管理 (1/4)

 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3 項
物 流 中 心 業 者 具 備 第 七 條 規 定 之 條 件 ， 得 向 海 關 申 請 使 用自 備 機 械 封 條 、被動式 電 子 封 條 ， 自 行 加 封 於 物 流 中 心 運出 至 保 稅 區 或 出 口 地 海 關 轄 區 出 口 貨 棧 或 裝 船 （ 機 ） 處 所之 海 運貨 櫃 、保 稅 運 貨工 具 或經 海 關 核准之 運貨 工具 。 但數 量 零 星 者 得 按 件 分 別 以 經 轄 區 海 關 核 可 之 紙 封 或 鉛封 加 封 後 載 運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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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封條
二、紙封條、鉛封申請與管理 (2/4)

鉛封

https://kknews.cc/tech/r9n6pj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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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二、紙封條、鉛封申請與管理 (3/4)

申請函 回函



二、紙封條、鉛封申請與管理 (4/4)

 物流中心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 - 項目八、自備封條之加封核銷
以電腦記錄封條使用情形，其項目包括使用日期、封條號碼、報單號碼或出倉核准文號、貨櫃號碼或可加封卡車 ( 貨箱 ) 號碼、使用人姓名、用途、備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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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封條讀取器申請與管理

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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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封條讀取器申請與管理 (1/3)

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舊讀取器損壞

新申請
資訊室

跨境移動安全電子封條監控系統帳號異動申請單 ( 外網公版 )

申 請 電 子 封 條
APP 帳號密碼

快遞機放組
1. 申請讀取器設備
2. 聯繫中科院

  監管海關代給讀取器設備
  中科院
自行聯繫物流中心

  資訊室
自行聯繫物流中心

快遞機放組
1. 申請讀取器設備   監管海關代給讀取器設備

物流中心 申請函

物流中心 申請函 業務二組

業務二組



四、電子封條讀取器申請與管理 (2/3)

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電子封條讀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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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封條讀取器申請與管理 (3/3)

 電子封條讀取器財產權為海關所有，由物流中心專責人員保管。
監管海關於稽核時抽查電子讀取器使用情形。

33



相關資訊

34

https://web.customs.gov.tw/multiplehtml/708 關務署網站 儀檢、自備封條與電子封條專區

https://web.customs.gov.tw/multiplehtml/708


物流中心自備封條之控管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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